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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 【 轉酮醇酶於三陰性乳癌微環境中對腫瘤相關巨噬細胞的分化功能影響機 

            轉並作為中草藥篩選之平台應用-2 】經費核定清單                             
  
            執行機構：中國醫藥大學                    主  持  人：黃升騰      教授[中醫學系]
                                                      共同主持人：王陸海      專任講座教授[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
            │  補助項目  │  申請金額  │  核定金額  │                   說                  明                   │
            ├──────┼──────┼──────┼──────────────────────────────┤
            │業務費      │   1,779,118│   1,241,100│一、研究人力、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等費用                  │
            │            │            │            │  1.本部依規定主動增核研究主持費1名，月支15,000元(12.00月計)│
            │            │            │            │  ※計畫主持人得依執行機構自訂標準考量實際約用研究人力之工作│
            │            │            │            │    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於補助經費內調整核給│
            │            │            │            │    相關費用，但不得低於本部規定最低標準。                  │
            │            │            │            │二、本計畫彈性支用額度為25,000元                            │
            ├──────┼──────┼──────┼──────────────────────────────┤
            │管理費      │     266,868│     158,900│研究主持費不核列管理費                                      │
            ├──────┼──────┼──────┼──────────────────────────────┤
            │合        計│   2,045,986│   1,400,000│執行期限： 111/08/01 ～ 112/07/31                           │
            │            │            │            │計畫編號： MOST 111-2320-B-039-025 -                        │
            └──────┴──────┴──────┴──────────────────────────────┘
            研究類型：一般研究計畫(個別型)                                                 流水號：111WFD2410412
            學門名稱：中醫藥學                                                             承辦人：程沛文
            應繳報告：成果報告                                                             聯絡電話：02-2737-7545
            研究成果歸屬：中國醫藥大學
            各項費用之支用請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科技部得依審議結果調減補助經費，並按預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辦理。
            如未依規定繳交報告或執行成效未如預期且計畫主持人未盡力改善時，科技部得調減次年度經費或終止執行該計畫。
 






